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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Can-CARE! A Pandemic Relief Fund 

「學校起動」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 – 2022/23 學年新安排 

一 背景 

「學校起動」計劃基金會（基金會）獲「九龍倉緊急支援基金」及『學校起動』計劃夥伴機構慷慨解囊及支持，自設立

「『學校起動』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」（援助金）以來，秘書處至今已處理並批出超過 3,600 宗申請，向家庭陷入經濟困

境的「學校起動」計劃的學生及其家庭提供緊急支援，以解燃眉之急。 
 

二 抗疫援助金之新安排  

1. 按 2022 年 8 月 29 日之電郵通知，為更有效善用援助金，幫助有需要的同學，基金會決定將所有已發放至學校之援

助金餘款一併回撥，由秘書處集中管理。 

2. 由即日起，援助金再次接受申請，申請援助項目如下﹕ 

a. 接受曾獲批核的個案再次申請「緊急援助金」/「及時雨援助金」  

b. 接受新的「緊急援助金」($3,000)申請  

c. 接受新的「及時雨援助金」($5,000 / $3,000) 申請 
 

三 受惠對象 

受惠學生必須符合以下條件： 

1. 就讀於「學校起動」計劃參與學校； 及 

2. 其家庭並非領取由社會福利署發放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綜援）；及 

3.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使其家庭陷入經濟困境（如父母或監護人面對開工不足或失業的狀況）。 
 

四 援助項目詳情  

援助項目 申請／批核條件 
每名學生 

受惠金額 
備註 

1. 再次提供「緊急

援助金」 /「及

時雨援助金」予

曾獲批核的個案 

向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家庭再次發放「緊急援助金」/

「及時雨援助金」： 

a. 該學生必須仍在校就讀；及 

b. 其家庭必須曾領取「緊急援助金」/「及時雨援助金」 

$3,000/ 

$5,000 

a. 必須經校長審批 

b. 曾 領 取 多 於 一 筆

「緊急援助金」 /

「及時雨援助金」

的學生不受影響 

2. 提供「緊急援助

金」予受疫情影

響的個案 

向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家庭發放「緊急援助金」： 

a. 學生的家庭成員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致開工不

足或失業；及 

b. 該學生必須於 2022/23 學年獲學生資助處學校書簿津

貼計劃全額或半額資助 

除符合上述條件外，建議學校可優先考慮以下學生： 

a. 學生屬單親家庭 

b. 其家庭居於劏房 

c. 其家庭成員從事受疫情影響的行業，如飲食業、零售

業、旅遊、美容業、麻雀館、遊戲機中心、興趣班導

師等 

$3,000 a. 必須經校長審批 

b. 適用於未曾領取

「緊急援助金」的

個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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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助項目 申請／批核條件 
每名學生 

受惠金額 
備註 

3. 提供「及時雨援

助金」 

向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家庭發放「及時雨援助金」： 

a. 遞交申請的六個月內，學生家庭有成員不幸身故、意

外或災難而導致生活陷入困境；或 

b. 遞交申請的於六個月內，學生家庭有成員確診新型冠

狀病毒，以致停工／失業 

 

（符合 a 項）

$5,000 

（符合 b 項）

$3,000 

a. 必須經校長審批 

b. 適用於未曾領取

「及時雨援助金」

的個案 

 

五 援助金發放時間：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（如援助金餘款用完，援助金將停止接受申請）。 
 

六 撥款安排 

1. 申請表須參照秘書提供的範本，列出各援助項目的受惠人數及受惠者的基本資料 

2. 所有申請必須先由校長批核，再向秘書處每月提交申請（建議學校不要墊支援助金予申請者） 

3. 秘書處收妥申請後，將按符合申請條件之個案，向學校發放援助金（援助金由學校代收，並轉發申請人） 

4. 秘書處將每月統一處理申請個案，請留意以下申請時間表，並按時遞交申請： 

校內審批時段 遞交申請截止日期 

即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5 日 

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 2023 年 1 月 5 日 

5. 由於新安排下不再設立學校受惠名額，秘書處將按收到申請之先後次序處理個案； 

6. 如基金會之援助金餘款全數用完，而不能批核個案，秘書處將會另行通知學校。 
 

七 學校匯報 

1. 學校可邀請部分受惠學生／家長以文字或畫作表達謝意。 
 

八 注意事項 

1.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，「學校起動」計劃基金會會向其他機構、人士及團體收集或查詢受惠學生及其家屬的個人資料，

以作稽核申請之用或因履行法例、政府及監管方面的規定而作出有關之透露，包括在保密的情況下持有、使用、轉移

或向政府或非政府機構披露申請人的個人資料； 

2. 任何人因申請本援助金而喪失其他機構援助之資格，「學校起動」計劃基金會概不負責； 

3. 「學校起動」計劃基金會保留拒絕任何申請及不作解釋之權利； 

4. 倘受惠學生及其家庭蓄意誤報或提供虛假資料，「學校起動」計劃基金會有權報警處理及採取法律行動； 

5. 倘學校在處理或審批申請過程中出現疏忽、錯誤、拖欠、違約、遺漏等情況，「學校起動」計劃基金會不需負任何責任； 

6. 成功獲本援助金援助的學生和家庭，日後或會被邀參與「學校起動」計劃基金會的活動，以推廣本援助金的效能； 

7. 「學校起動」計劃基金會保留修改、增刪及解釋相關申請須知的最後權利。 
 

九 查詢 

「學校起動」計劃基金會秘書處 

電話：2118 8112（曾小姐）或 2118 2521 (余先生) 

傳真：2118 2028 

電郵：wecancare@projectwecan.org 


